
高雄區監理所  進出口超重貨櫃臨時通行證申請書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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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行駛時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

附
註

１． 裝載圖。

２． 曳引車與半拖車分屬不同公司者，須檢附車輛租借契約書或承載(攬)運送契約書。

３． 專案申請核准有案者，如本次新申請與前次核准相符（即車輛規格、裝載後尺寸、運送路線

相同者），請檢附原核准函影本（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字樣並加蓋公司大小章）予以佐證。

４． 若為專案申請須報送交通部公路局或高速公路局者，除本申請書外，須再檢附裝載圖、委

託書、裝載照片及相關審核資料各 3 份。

５． 半聯結車裝載進出口超重實櫃於港區至目的地間運送，轉口及進出口超重實櫃於貨櫃集散站

至港區間運送。

6 . 本表請據實填寫，若因與事實不符發生意外事故，概由申請公司全權負責。

申
請
單
位

公 司
名 稱

（蓋章）

負 責 人 （蓋章）

地 址

電 話 傳真

代辦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
（正面）

315253700M -A5Z-329          01               1010101-01



 

 
 

 

高雄區監理所 半聯結車裝載圖
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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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:

1.總重為各軸（A、B、C、D、E）軸重之和。

2.曳引車若為後單軸者，B 及 L3 請填零。

3.其他型式者比照第 2 項原則辦理。

4.重量及尺度均取小數點兩位。



自用車種限載運自家公司之整體物品切結書

本公司為所有之自用車種及載運物品資料(如下所示)，載運自家之整體物品

申請臨時通行證，絕無載運他人公司之貨物作為營利用途，並確保運送期間

交通運輸安全，經監理單位核准後，確實依規定行駛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

法律責任。

一、 車牌號碼：

二、 運送整體物品名稱：

三、 承載(攬)期間：

自     年 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止(依監理單位核

准之臨時通行證期間為準)

四、 運送期間，確實做好一切運輸交通安全措施，如發生意外事故或造成

沿路交通號誌、電線、路標、植栽、及其他設備損毀，一切概由運輸

公司負全責及理賠。

五、 如未依規定路線、時間、速限行駛，以無通行證論。

立切結書公司名稱 ：

負  責  人 姓 名 ：

地            址 ：

聯  絡  電  話   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

車輛租借契約書

一、主旨：

二、說明：

三、□拖車車號□曳引車車號□大貨車車號：

四、運送物品：

□整體物品（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危險物品（第    類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

五、租借期間：即監理單位核准之臨時通行證許可運送期間，原則

以 6 個月為限。但視運送物品之性質，監理單位

為維道路交通安全，有權縮短期限。

六、若發生意外事故或糾紛，雙方願同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。

出租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承租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申 請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承載（攬）運送契約書 
一、主旨：

二、說明：

三、□拖車車號□曳引車車號□大貨車車號：

四、運送物品：

□整體物品（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□危險物品（第    類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）

五、承載（攬）期間：即監理單位核准之臨時通行證許可運送期間，

原則以 6 個月為限。但視運送物品之性

質，監理單位為維道路交通安全，有權縮短 

期限。

六、若發生意外事故或糾紛，雙方願同負一切法律及賠償責任。

貨主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 

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承載（攬）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

負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） 

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申 請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車輛實際丈量尺寸表

本公司申請貨車裝載整體物品臨時通行證，經派員實際丈量車輛後

尺寸如下，並願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38 條規定，「全長：半聯

結車不得超過 18公尺」絕無異議：

本份資料若不屬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公司名稱：          （蓋章）

負責人：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地 址：

電 話：

統 編：

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曳引車

號碼

拖車

號碼

實際扣除連結長度

（即車頭車尾重疊部份）

丈量人員

簽名（章）

丈量

日期


